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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6_B7_B1_

E5_9C_B3_E8_AF_81_E5_c36_326211.htm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

交易所境外机构B股席位管理规则》的通知 各境外机构： 为

规范境外机构B股席位的申请、使用与管理，我所制定了《深

圳证券交易所境外机构B股席位管理规则》，现予发布，请遵

照执行。 附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境外机构B股席位管理规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

境外机构B股席位管理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境外机

构B股席位的申请、使用和管理，根据《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

规则所称“境外机构B股席位”是指由境外机构申请，经本所

批准使用的B股交易席位。 境外机构指在中国境外注册的经

其所在国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批准可以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

。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境外机构B股席位使用者”是指经本

所批准获得B股席位的境外机构。 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席位

费”指本所境外机构B股席位的使用费。第二章 境外机构B股

席位的申请 第五条 境外机构申请B股席位应当向本所递交以

下文件： 1. 境外机构董事会授权代表签署的B股席位申请书

；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颁发的《经营外资股业务资格证书》(副本)； 3. 境外机构所

在国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或合法开业证明（

复印件）； 4. 境外机构所在国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颁发的经

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副本）； 5. 境外机构公司章程； 6. 境外

机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年的财务报告； 7. 境外机



构主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B股业务人员（包括B股席位出

市代表）的简历； 8. 境外机构公司简介（包括公司名称、注

册地、通讯地址、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公司简史、公司股权

结构及其控股参股情况、公司在各国（地区）证券交易所的

交易量及市场占有率、公司在中国B 股市场中的承销、经纪

业务开展情况）； 以上文件，凡是用外文书写的，应当附上

相应中文译本，两种文本存在歧义的，以中文译本为准。 第

六条 本所接到申请材料后，在1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批准该

申请。决定批准的，将批准文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通知

申请机构。决定不批准的，向申请机构说明理由。第三章 境

外机构B股席位的管理 第七条 境外机构B股席位只限于进行B

股交易业务，未经本所许可不得进行其他业务。 第八条 境外

机构B股席位不得撤回。经本所同意，可以转让给其他境外机

构。 第九条 境外机构B股席位使用者必须指定两名B股业务联

络人，负责与本所联系有关事宜。境外机构B股席位出市代表

的行为视为该B股席位使用者的行为。 第十条 本所有权依据

《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及本规则对境外机构B股

席位使用者的交易实施监管。境外机构B股席位使用者必须保

存其全部的B股交易记录不少于二十年，本所有权要求其提供

报表、帐薄、交易记录及其他有关文件。 第十一条 持有B股

席位的境外机构发生以下重大事件，境外机构或其业务联络

人应当在事件发生后或做出相关决定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本

所作书面报告： 1. 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或注册地址变更； 2. 

公司主要负责人变动； 3. 经当地主管当局换发新的经营证券

业务许可证或其他资格证书； 4. 经中国证监会换发新的《经

营外资股业务资格证书》或其他资格证书； 5. 发生重大财务



危机、破产清算、撤销或合并等事项； 6. 发生严重经营损失

； 7. 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主管当局或行业协会处罚； 8. 变

更B股业务联络人或B股席位出市代表； 9. 其他重大事项。 第

十二条 持有B股席位的境外机构必须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4

个月内向本所提交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以上文件，凡是用外

文书写的，应当附上相应中文译本，两种文本存在歧义的，

以中文译本为准。 第十三条 通过与境内证券经营机构签订B

股交易代理协议方式已取得B股特许经纪编号的境外机构，可

凭席位申请书和终止以上代理协议的书面文件到本所办理B股

席位的申请手续。第四章 境外机构B股席位的费用 第十四条 

境外机构B股席位的席位费为港元60万元，席位管理年费为每

年3万港元。申请当年的席位管理年费与席位费一并交纳。如

果在下半年申请B股特别席位的，当年管理年费减半。其后的

管理年费于每年1月30日之前交纳。 第十五条 本所交易大厅

内B股席位的电话、电传等通讯费用由本所垫付、按季度向该

席位使用者收取。 第十六条 境外机构B股席位使用者必须按

照规定向本所交纳B股交易经手费和监管规费。第五章 争议

的解决与仲裁 第十七条 本所与境外机构B股席位使用者之间

的争议适用中国法律。 第十八条 本所与境外机构B股席位使

用者之间的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提交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六章 罚 则 第十九条 

境外机构B股席位使用者违反本规则的，本所责令其改正，并

视其情节轻重，单处或并处以下处罚： 1. 罚款； 2. 公开批评

； 3. 警告； 4. 限制交易； 5. 暂停使用B股席位，暂停使用席

位期间，该席位不得转让； 6. 终止席位。 对以上处罚有异议

的，可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15天内向本所理事会申请



复议，复议期间该处罚不停止执行。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规则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本所1993年8月12日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B股特别席

位管理规则》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